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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SN 0070-1992《出口皮帽检验规程》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在修订中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定义”、“抽样方案”、“检验结果的判定”、“检验有效期”
内容，删除了“抽样”，并对原标准的内容做了部分修改。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替代SN 0070-1992,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出人境检验检
疫局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董学武、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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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出 口皮帽 检 验 规 程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毛皮、皮革帽子的抽样、检验和检验结果的判定。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以毛皮、皮革为主要材料制做帽子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28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SN/T 0846 进出口裘皮、革皮制品包装检验规程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A类不合格品

    单位产品上出现脱毛、透毛针、异味、糟板、色花、色差、裂浆、裂面、松面、配置不良、配件损坏、规格

不符等严重影响质量和美观的缺陷。

3.2

    B类不合格品

    单位产品上出现硬板、松面、勾针、鞭花、缝制不良、配置不良等轻微影响质量和美观的缺陷。

抽样

  抽样方案

按照GB/T 2828，采用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检查水平

按照GB/T 2828，采用一般检查水平D。

  合格质t水平

A类不合格品:AQL=1。;

B类不合格品:AQI.=4. 0

  一次正常抽样

一次正常抽样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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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次抽样表

批量 ，N 抽样数

A类不合格

AQL=1. 0

B类不合格

AQL=4. 0

A. R. A R,

1. 90 13 0 1 1 2

91--150 20 0 1 2 3

151--280 32 1 2 3 4

281̂ -500 50 1 2 5 6

501̂ -1 200 80 2 3 7 8

1 201̂-3 200 125 3 4 10 11

3 201- 10 000 200 5 6 14 15

10 001-35 000 315 7 8 21 22

4.5 检验批

    以同一合同在同一条件下加工的同一品种为一检验批或以进出口报验批为一检验批。

5 检验

5.1 工具

    检验 台、尺 、检针器 .

5.2 条件

    检验场 地光线适宜 、避免 阳光直射。

6 原料和辅料要求

6.1 原料

6.1.1 毛皮

6.1.1.1 皮板

    柔软、丰满、厚薄均匀、板面洁净，无响板、硬板、糟板、夹生板、油板、严重折沮等。

6.1.1，2 毛面

    毛绒长短、丰疏相随。毛面平顺，针毛基本齐全，染色牢固，色泽光润，无异味、灰尘。

6.12 皮革

6.1.2.1 光面皮革

    革身丰满、柔软有弹性，厚薄均匀。革面平整、细致、光洁、染色均匀、涂饰层牢固。无裂面、严重色

花、色差等影响质量和美观的缺陷。

6.1.2.2 绒面皮革

    革身柔软、平整，较丰满，起绒均匀、细致，具有丝光感，无油腻感、严重的粗绒、色花、死折、露底等明

显影响质量和美观的缺陷。

6. 1.3 其他面料要求

    无明显影响美观的缺陷。

6.2 辅料要求

6.2. 1 配件光滑、美观、坚固、无锈蚀。

6.2.2 里料、帽带与面料颜色相随，明线与用料颜色相近。

6.2.3 里料无油污及明显影响美观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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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要求

7.1 外形

    帽子式样应符合货样和纸样，一顶帽子的颜色基本一致，毛绒长短、丰疏、粒面粗细、起绒程度相随，

花型对称，毛皮帽子头门、耳扇无明显线缝痕迹。

72 用料

    头门用料质量优于耳扇，耳扇优于后挡，但要相随;帽顶优于帽墙，帽外扇优于帽里扇，相差不能悬殊。

7.3 针距

7.3.1 帽面:(9针一12针)/30 mm,

7.3.2 帽里:(14针~16针)/30 mm,

7.4 尺码公差

    尺码公差要求见表2,

                                        表 2 尺码公差表

部 位 一} 公差/mm
帽 口 士5

帽里前墙高 士2

帽里后墙高 士2

帽里顶直径 一} 士3
帽里顶横径 。} 士3

8 缝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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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和皮革线缝平展、顺直，无锁毛。

头门端正，头门与耳扇切口严紧。

双耳扇位置适中、平顺、对称，对头宽窄一致。

后挡宽窄一致，紧贴帽墙，里料不外翻。

硬帽盔坚挺，软帽盔有弹性。

帽口裹边宽窄一致，不扭曲。

帽里平伏，车线图案均匀一致，线路平直，无开线和跳线，针脚不露棉

9 包装要求

    按SN/T 0846规定执行。

10 检验结果的判定

10. 1  A类、B类不合格品数同时小于等于A。的数字，则判定为全批合格。

10.2   A类,B类不合格品数同时大于等于R。的数字，则判定为全批不合格。

10.3 当B类不合格品数大于等于R- A类不合格品数小于A，两类不合格品数相加，如小于两类不

合格品R。的总数，可判定全批合格。如大于等于两类不合格品R。总数，则判定全批不合格。

10.4 经检针器检测产品中发现有针或断针者，判为不合格。
10.5 守个、卫牛项目不符合有关部门强制性检验规定的判该批不合格

11 检验有效期

    检验有效期为60天。


